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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經濟組 函
地址：Square de Meeus 26-27, 
Brussels 1000, Belgium
承辦人：陳滿盈(代)
電話：32-2-2872840
Email：mychen@sa.moea.gov.tw

受文者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14日
發文字號：比貿字第1120000420號
速別：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比貿1120000420_Attach1.pdf、比貿1120000420_Attach2.pdf、比貿

1120000420_Attach3.pdf、比貿1120000420_Attach4.pdf、比貿
1120000420_Attach5.pdf、比貿1120000420_Attach6.pdf)

主旨：歐盟公告對原產於印尼並自我國、土耳其及越南裝運進口

之冷軋不鏽鋼扁軋製品展開反規避調查2件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歐盟公報本(112)年8月14日第L202號辦理；本組本年8

月4日比貿字第1120000408號函諒達。

二、歐盟對原產於印尼之冷軋不鏽鋼扁軋製品(stainless 

steel cold-rolled flat products)自111年3月17日及110

年11月19日起分別課徵平衡稅及反傾銷稅，歐洲鋼鐵協會

(EUROFER)本年7月3日向歐盟執委會提出申請，要求對原產

於印尼並自我國、土耳其及越南裝運進口之冷軋不鏽鋼扁

軋製品進行反規避調查。歐盟執委會認定EUROFER所提證據

充分，爰於本年8月14日公告展開反規避調查2件，該等公

告自8月15日起生效(歐盟公告如附件1及附件2，EUROFER申

請書摘要版如附件3及附件4)。

三、兩案受調查產品範圍相同，皆為歐盟稅號(八位碼)19項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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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2193100、72193210、72193290、72193310、72193390、

72193410、72193490、72193510、72193590、72199020、

72199080、72202021、72202029、72202041、72202049、

72202081、72202089、72209020及72209080。

四、兩案調查程序與時程相同，摘要如下(詳歐盟公告前言第E

節及第3條)：

(一)如擬成為利害關係人(interested party)，須於展開調

查之公告生效日起15日內聯繫歐盟執委會，歐盟並建議

以在TRON.tdi網頁登記之方式為之(https://webgate.

ec.europa.eu/tron/TDI)。

(二)利害關係人如盼其意見被歐盟納入考量，則須於展開調

查之公告日起37日內，透過上述TRON.tdi網頁提交書面

意見、問卷填答內容、豁免之請求或其他資訊。

(三)利害關係人使用TRON.tdi網頁時，需先取得EU Login帳

號，使用說明請詳 https://webgate.ec.europa.eu

/tron/resources/documents/gettingStarted.pdf。

(四)倘受調查產品之我國、土耳其及越南生產商(producer)

可證明其未參與歐盟反補貼基本法第23(3)條及反傾銷基

本法第13(1)及13(2)條所定義之規避情形(如附件5及附

件6)，則可向歐盟提出豁免之請求。擬申請豁免之生產

商，須於展開調查之公告生效日起15日內聯繫歐盟執委

會，並於展開調查之公告日起37日內提交請求豁免之問

卷填答資料。

(五)前述兩案之印尼生產商問卷、我國與土耳其及越南生產

商請求豁免之問卷、歐盟進口商問卷，可於歐盟執委會05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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貿易總署網站取得，網址https://tron.trade.ec.

europa.eu/investigations/case-view?caseId=2675

(Case R798，規避平衡稅之調查)及https://tron.

trade.ec.europa.eu/investigations/case-view?

caseId=2674(Case R797，規避反傾銷稅之調查)。

(六)歐盟預定自展開調查之公告生效日起9個月內完成調

查。

五、不合作廠商之待遇：

(一)倘利害關係人拒絕在期限內提供必要資訊，或嚴重妨礙

調查，則歐盟可基於可得事實(facts available)而作出

認定。

(二)倘利害關係人提供虛假或誤導之資訊，則歐盟將予忽

略，並可基於可得事實而作出認定。

(三)不合作或僅部分合作之廠商在最終調查結果之待遇可能

較合作廠商不利。

六、上述2件反規避調查相關法規或公告網址如下，併請卓

參。

(一)歐盟對原產於印尼並自我國、土耳其及越南裝運進口之

冷軋不鏽鋼扁軋製品展開規避平衡稅之調查公告

Commission Implementation Regulation (EU) 2023

/1631：https://eur-lex.europa.eu/eli/reg_impl

/2023/1631/oj。

(二)歐盟對原產於印尼並自我國、土耳其及越南裝運進口之

冷軋不鏽鋼扁軋製品展開規避反傾銷稅之調查公告

Commission Implementation Regulation (EU) 2023
05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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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1632：https://eur-lex.europa.eu/eli/reg_impl

/2023/1632/oj。

(三)歐盟反補貼基本法(Regulation (EU) 2016/1037，曾數

次修正，現行法規彙整版為2020年8月11日版)：

https://eur-lex.europa.eu/eli/reg/2016/1037/2020-

08-11。

(四)歐盟反傾銷基本法(Regulation (EU) 2016/1036，曾數

次修正，現行法規彙整版為2020年8月11日版)：

https://eur-lex.europa.eu/eli/reg/2016/1036/2020-

08-11。

(五)歐盟對印尼冷軋不鏽鋼扁軋製品課徵平衡稅公告：

https://eur-lex.europa.eu/eli/reg_impl/2022/433

/oj。

(六)歐盟對印尼冷軋不鏽鋼扁軋製品課徵反傾銷稅公告：

https://eur-lex.europa.eu/eli/reg_impl/2021/2012

/oj。

正本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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